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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“闽菜馆”创建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方向

根据《福建省商务发展服务小组关于印发<促进闽菜繁荣三年行

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闽商务明电〔2021〕21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巩固拓展经济向好势头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》

（闽政办〔2023〕8号）、《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关

于印发2023年促进消费提质升级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闽商务〔2023〕

5号）和《福建省商务厅等4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2023年扩消费八

大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商务〔2023〕35号），为促进全省“闽菜馆”

创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效，鼓励餐饮经营单位积极创建“闽菜馆”；鼓

励景区、旅游集散服务中心、交通服务区、酒店等建设“闽菜馆”；

鼓励省内企业走出去创建“闽菜馆”。

二、支持对象

“闽菜馆”品牌授权许可使用的对象为主营闽菜、具有较强

闽菜专业厨师队伍、经营场所及装修风格有显著的闽派建筑风格

和地方文化特色、管理规范、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、消费者评价

良好的福建省内外餐饮经营单位和线上餐饮服务平台。优先支持

限额以上餐饮企业（含兼营餐饮的酒店、宾馆）、交通服务区积极

创建“闽菜馆”。鼓励餐饮经营单位积极参与“全闽乐购”等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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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消费活动。

三、支持标准

本项资金采用项目法。省级商务发展资金将给予获得“闽菜

馆”品牌授权使用的线下经营门店（含总部在省内、赴省外创建

“闽菜馆”的企业门店，即法人相同的母子公司，或总公司与分

公司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每个不高于 5万元的资金奖励（厦

门市可参与项目创建，但不享受省级商务发展资金扶持）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使用“闽菜馆”品牌商标采取自愿申请原则。申请授权使用

“闽菜馆”品牌商标的经营主体原则上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基础条件。持有效工商营业执照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

许可证，有固定商号、店名，且依法经营、遵纪守法、诚信经营

的餐饮经营单位。

（二）内部管理。岗位设置、服务流程、厨房、仓库、操作

间等设计及管理均符合行业相关要求。企业经营管理、销售、服

务等团队专业人员配备符合行业标准。采用无人销售、扫码下单

等方式经营的场所应以适当方式满足消费者现金支付需求。垃圾

处理遵循社区、街道或景区分时分类投放规则。

（三）主营闽菜。经营菜品突出体现闽菜的风味特点，原料

使用、菜点出品符合“环保、绿色、节约”，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知

名度和良好的口碑。常年经营的菜品中包含不少于 10道入选“中

国闽菜精粹”或类似的闽菜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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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形象鲜明。单门店经营面积不少于300 ㎡，拥有 10

桌（或包间）以上。位于重要地理位置、在当地有优质品牌和良

好口碑、有一定影响力的闽菜传承经典老店，可适当放宽要求。

门店装修符合“闽菜馆”统一风格，使用“闽菜馆”统一的商标

标识、形象墙，并鼓励使用统一餐具、服装等。景观设计、户外

广告、公共设施设置及门店招牌、橱窗、灯饰和临街外墙的装修

等与“闽菜馆”主体风格及闽菜元素保持协调。

（五）环保节约。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，减少使用一

次性餐具。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，坚决制止餐饮浪费。加强餐饮

场所燃气使用安全管理，鼓励推行“全电厨房”建设，推进餐饮

行业绿色发展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申请“闽菜馆”品牌商标使用许可，以门店为单位，需提交

以下书面材料，按顺序装订成册，每页盖章：

（一）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（含平潭，下同）联合财政主管

部门出具推荐函（加盖公章）。

（二）《“闽菜馆”创建申请表》（见附件2-1）。

（三）企业简介。针对上述应具备的条件，介绍企业品牌建

设、内部管理、环保措施及餐饮特色等，如是闽菜传承经典老店

请特别说明。提供企业名称标识、标志性景观、街（城）全貌、

特色建筑、门店招牌、公共设施等实景图片用 A4纸彩打。

（四）如是限额以上餐饮企业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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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企业信用报告。登录“信用中国（福建）”、“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等网站等网站下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，

报告需包含行政处罚相关内容，如涉及有行政处罚实质内容的企

业需附带提供结案报告相关证明文件。另如涉及失信名单的企业

（含法人）不得申报。

（六）企业营业执照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。

（七）企业经营场所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。

（八）企业常年经营的菜单复印件，不少于 10道闽菜菜名及

菜品彩色图片。

（九）企业获得的荣誉复印件、参与促消费活动佐证材料复

印件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有意向创建“闽菜馆”的经营单位按属地

原则向本地商务部门递交申请材料。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会同

财政部门初审后确定推荐名单（申请材料第一项推荐函可以汇总

表形式统一推荐）。申请材料（一式一份）于 2023 年 6月 30 日

前联合上报省商务厅、财政厅审定。省商务厅、财政厅复审过程

需要各企业补充或修改材料的情况，将及时通知设区市商务局由

其统筹协调后按规定时间统一补交。

申请材料、“闽菜馆”VI系统（含电子版）不明事项可咨询

福建省贸易促进中心。联系人：刘景在，联系电话：15959009578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。经省商务厅、财政厅复审通过符合基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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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申请单位，列为“闽菜馆”创建单位，予以立项。省商务厅

将牵头组织开展项目核查。核查通过的项目，接受省商务厅、省

贸易促进中心的指导，于2023 年 8月 31日前按照“闽菜馆”VI

系统完成统一商标形象的改造，不得擅自改变或违规使用“闽菜

馆”商标标识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。由设区市商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开展现场

验收，形成初审报告于 2023 年 9月 30日前报省商务厅、财政厅，

并附创建验收表（见附件 2-2）及每家提供5张“闽菜馆”形象

改造后氛围实拍图片。省商务厅对各设区市报送的报告进行审核

认定，联合省财政厅适时开展抽查。

（四）项目公示。通过验收拟授权的“闽菜馆”名单向社会

公示。

（五）资金拨付及授牌。经公示无异议，按年度或按批次发

布（授牌）“闽菜馆”品牌授权使用企业，牌匾统一由省商务厅制

作后下发各设区市。奖励资金以项目法下达各设区市，由各设区

市拨付至项目单位。

（六）项目管理。“闽菜馆”经营单位列入福建省餐饮业重

点联系企业名单。鼓励有条件的经营单位，以“闽菜馆”为载体，

内部设置闽货专区，用于陈列“福茶”“福酒”“闽菜”“闽品”商

旅伴手礼等福建特色商品，可展示可销售。对“闽菜馆”品牌授

权使用实行动态管理，适时开展复评/抽查，合格的保留“闽菜馆”

授权资格，不合格的取消授权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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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省商务厅彭涌泉，电话：87270151

附件：2-1.“闽菜馆”创建申请表

2-2.“闽菜馆”创建验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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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“闽菜馆”创建申请表
填表时间：

单位名称

商号或店名

门店地址

统一信用代码

限额以上餐饮企业 □是 □否

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

开业时间 年 月 年营业额 万元

门店面积 平方米 门店员工数 人

门店周边

□景区： ，距离 米。

□旅游集散服务中心： ，距离 米。

□交通服务区： ，距离 米。

□夜间经济区/商圈： ，距离 米。

分管负责人 职务

联系电话

近年来所获荣誉

参与省、市“全闽乐购”

等各项促消费活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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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条款

我司承诺以下内容，如有违反，后果自行承担。

1.近年未发生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，监督抽检未

发现不合格产品；

2.所有申报资料真实可靠，无弄虚作假情况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备注：如填写内容较多，请双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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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

“闽菜馆”创建验收表

餐饮门店名称： 验收时间：

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 备注

1.是否主营闽菜且经营菜品中包含不少于 10 道经典闽菜

2.是否达到单店经营面积不少于300 ㎡、拥有 10 桌（或包间）

是□ 否□
是□ 否□

3.是否按要求在门店内外显眼位置使用“闽菜馆”公共品牌标识 是□ 否□
4.是否按要求有“红灯笼”、经典闽菜宣传挂画等闽菜装饰风格 是□ 否□
5.是否印制门店闽菜宣传册子 是□ 否□
6.是否做到整体环境设计与“闽菜馆”主体风格相协调 是□ 否□
7.是否保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是□ 否□
8.是否做到环保节约与绿色发展 是□ 否□
9.是否做到公共设施齐全 是□ 否□
10.是否有完善的管理与服务标准 是□ 否□

设区市考核意见： □通过 □不予通过

验收组签字或盖章:

设区市商务局： 设区市财政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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